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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《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布制度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我局端午节期间组织的6批次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公布如下：

本次通告的食品安全抽检信息为粽子，共计6批次，合格率为100%。

 特此通告。
 
附件：

1.端午节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合格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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